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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部爭字第 1143400967 號

審 定

主 文申請審議不受理。

理 由依據 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條第 1項第 4款

「權益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審定：四、原

核定通知已不存在。」

卷證 健保署 114 年 3月 14 日健保○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副本。

審定

理由

ㄧ、原核定內容

本件申請人申請核發診斷病名為「攝護腺惡性腫瘤」(診斷代

碼：C61)之重大傷病證明，經審查醫師審查，認為 PSA

3.76ng/ml，目前癌症無復發或轉移狀態，無用藥紀錄及最近

影像報告，僅需定期追蹤，並無積極治療計畫，不符合全民

健保重大傷病項目，不同意發給重大傷病證明。

二、健保署重新核定

申請人於 114 年 2 月 24 日(本部收文日)申請審議後，業經

健保署重新核定，同意核發系爭診斷病名「攝護腺惡性腫瘤」

(診斷代碼：C61)之重大傷病證明，有效起迄日期：114 年 1

月 15 日至 119 年 1 月 14 日，並以 114 年 3 月 14 日健保○

字第 0000000000 號函通知申請人在案。

三、綜上，本件業經健保署重新核定同意發給申請人重大傷病證

明，則申請爭議審議之標的已不存在，應不予受理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請為不受理，爰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及

全民健康保險爭議事項審議辦法第 18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審

定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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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7 日


